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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逻辑起点 

易棉阳，贺　丽

（湖南工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８）

［摘　要］中国农村信用社普遍建立于建国初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其理论起点既不是国际公认的合作原则，也不完全是
马恩列的合作理论，主要是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理论起点决定了它是一种既背离了国际合作

原则又不完全遵循马恩列合作理论的特殊制度安排这是导致日后中国农村信用社改革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集体化；集体金融组织

［中图分类号］Ｆ８３２．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２５－０７

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ｏｆＣｈｉｎａＲｕｒａｌＣｒｅｄｉ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ＹＩ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ＨＥＬ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２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ｉｎａ＇ｓｒｕｒａｌｃｒｅｄｉ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ｔ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ｉｓｎｏ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
ａｌｓｏｎｏｔｅｎｔｉｒｅｌｙｂｙＭａｒｘｉｓｍ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ｂｕｔｍａｉｎｌ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ｔａｌｉｎ．
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ｃａｕｓ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ｕｒａｌｃｒｅｄｉ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ｒｅｆｏｒｍｃａｎ＇ｔａｃｈｉｅｖｅｉｔｓｄｅｓｉｒｅｄｇｏａｌｉ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ｒｕｒａｌｃｒｅｄｉ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ｄｅｖｉ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ａｌｓｏｄｏｅｓｎｏｔ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ａｒｕｒａｌｃｒｅｄｉ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一　研究背景

建国初年的合作化运动，在全国普遍建立了生

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

在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而消亡，供

销合作社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慢慢淡出，信用合作社

中的城市信用合作社也大都改制为城市商业银行，

唯独农村信用合作社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迄今仍

是中国农村唯一的正规金融机构。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从成立至今，走过了一条

“之”字道路：即建国初年政府按自己的合作理念组

建农村信用合作社；１９５８－１９７８年的体制变革中政
府彻底破坏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合作性；１９７９－２００２
年政府按国际公认的合作制原则规范农村信用合

作社，试图把它建成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但无论

是１９８０年代“恢复三性”的改革，还是 １９９０年代
“重新规范”的改革，都没有能把中国农村信用合作

社建成符合国际合作原则的信用合作社。对于此

种结局，政府颇为无奈，在２００３年启动的新一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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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信用合作社改革中，政府取消了“农村信用合作

社”的传统称法，而直接表述为“农村信用社”，这

不是无意中的简称，而是合作理想落空后的无奈

选择。

“农村信用合作社”去掉“合作”两字，并不意

味着中国农村不需要合作金融组织，事实上，在商

业银行撤离农村的背景下，农村经济的发展急需合

作金融组织提供融资。发轫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德
国的信用合作社，１００多年来在西方得到了健康而
快速的发展，德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

家迄今已经建立起了完整而有序的农村信用合作

组织体系。既然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农村信

用合作社，而且也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可以借

鉴，但为何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却不能走上真正的

合作道路呢？或者说，改革以来３０多年的以恢复
“合作”为目的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最终以放弃“合

作”而结局呢？这个耐人寻味的结局引起了研究者

的广泛关注，研究文献从制度异化的视角来给出解

释：中国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下的强制

性变迁，政府的介入使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务

重点转向政府，逐渐背离了为社员服务的合作制原

则，从而出现偏离合作制的异化现象。这种解释实

际上蕴含了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演变逻辑：最初

按合作制原则建立，然后破坏合作制，最后又按合

作制原则来规范建立，三个阶段的合作制是同一种

合作制。但在深入研究１９５０年代农村信用合作运
动史后，发现，建国初年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并非

按国际公认的合作原则组建，也就是，中国农村信

用合作社在其起点之时就偏离了合作制，就不是真

正的合作金融组织，这个逻辑起点决定中国农村信

用社在日后的演化过程中不可能建成真正的合作

金融组织。这就是说，要对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做合

意的解释，必须要回到中国农村信用社的逻辑起点

上去。

　　二　理论起点：斯大林的集体化理论

　　１８世纪工业革命发生后，产业工人成为一股
新生的社会力量，为免受高利贷和工商业资本家的

剥削，英国工人率先组织起合作社，在英国的示范

推动下，合作社逐步传及欧美国家，由欧美再传及

世界。从１９世纪开始，西方就有不少学者致力于
合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合作理

论流派，主要有：以欧文和傅立叶为代表的空想社

会主义合作理论、以英国金威廉和法国毕薛为代表

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合作理论、以法国布朗和德国拉

萨尔为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合作理论、以蒲鲁东为

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合作理论、以德国雷发巽和舒尔

茨为代表的合作企业学派，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合作

理论。这些理论都闪烁着时代的光辉，但对后世的

合作社实践产生了直接而重大影响的是合作企业

学派和马恩合作理论，前者于２０世纪中叶成为西
方的主流学派并指导着２０世纪西方合作运动；后
者则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运动产生了直接而深

远的影响。

世界第一家信用合作组织由合作企业学派代

表人物德雷发巽于１８４７年创办，在德国信用合作
的示范推动下，２０世纪初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信
用合作运动，信用合作取得了与生产合作、消费合

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世界信用合作遵循主要由合

作企业学派所构建的、由国际合作社联盟于 １９３４
年所规定的国际合作七原则：（１）门户开放，即入社
自由，任何人只要愿意承担社员责任，都可以入社，

不受人为限制以及任何社会、政治或宗教的歧视；

（２）民主管理，合作社由社员所同意的方式选举或
指定人员管理，对社员负责，社员参与合作社管理

时享有一人一票的权力；（３）合作社盈余的分配按
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额确定；（４）股本利息受严格
限制；（５）对政治和宗教保持中立；（６）社员与合作
社之间采取现金交易；（７）促进社员教育，合作社应
对社员进行合作社经济和技术知识的教育，以使社

员深入了解合作社的本质与好处。［１］为适应世界经

济形势的变化和国际合作事业的发展，１９６６年和
１９９５年国际合作联盟对合作原则进行了两次修订，
增删一些原则，如删掉了政治中立原则，增加了关

心社区、合作社之间的合作等原则，但入社自由、民

主管理、为社员服务等原则始终得以严格遵循。当

前国际上有一种共识：按照国际合作联盟所公布的

合作原则组建和管理合作社，或者说严格遵循国际

合作原则的合作社，便视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所遵

循的合作原则就是国际公认的合作原则，改革的目

标就是要建立符合国际合作原则的农村信用合

作社。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研究合
作问题，马恩的合作理论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

面。首先是关于合作社的性质与功能。（１）合作社
是消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中间商人对农民剥

削的手段，同时也是通向共产主义的中间环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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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写得非常明白“至于

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

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

从来没有怀疑过”。［２］（２）合作社是改造分散的传
统小生产、建立社会化农业大生产的过渡环节。受

机器大生产的冲击，传统小生产“不可能具有合理

耕作的条件”，［３］小生产者必然成为社会的弱势者，

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通过建立合作社把传统小生产

改造成社会化大生产。其次是关于合作社的发展

阶段。马克思认为在农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对

于小生产者而言，土地所有权是个人独立的基础它

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这就

决定，这个阶段的合作社必须要允许而且要保护小

生产者的私有产权。当生产力发展到机器化水平

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社应被以公有制为基础

的合作社取代，实现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在

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最初阶段，要坚持以自

愿原则绝对不能对农民进行暴力剥夺，恩格斯明确

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

生产和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取

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４］在向

合作社过渡过程中，倘若农民“还不能下决心，那就

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

考虑考虑这个问题”。［５］

马恩的合作理论最早在苏俄得以实践，十月革

命胜利后，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在俄国推

行共耕制。列宁去世以后，为满足苏联大规模工业

化对资金、粮食的需要，斯大林从１９２８年起在苏联
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斯大林在继承马恩列合作

思想的同时也曲解了马恩列合作思想：（１）把合作
化等同于集体化。列宁曾提出共耕社、集体农庄、

农业公社是合作社应经历三种历史形态的理论，斯

大林却认为共耕社和农业公社都不适合于苏联，只

有“集体农庄运动是唯一正确的形式”，认为“实行

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就是把农民从销售合作社和供

应合作社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提高到所谓集体农庄

的合作社”。［６］（２）违反自愿原则，采取强制剥夺办
法推行集体化。１９２８年起，斯大林采用急风暴雨式
的群众运动以强大的压力强迫农民整村、整乡甚至

整地区加入集体农庄，对于不配合的农民，则采取

杀、关、流放的极端手段予以惩罚。斯大林所推行

的集体化运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合作制，所建立的

合作社既不同于列宁时代按马克思主义合作制建

立的合作社，更不同于按国际公认合作原则建立起

来的合作社。

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

运动必然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为指导，但

“由于苏联的集体化曾作为一种成功的经验广泛流

传，由于中国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更多的吸收

了斯大林而非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思想，斯大林的

合作思想成了中国农业合作方面的主流意识形态，

就使中国的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不能不体现出较

多的苏联模式的印痕”。［７］１９４３年１１月毛泽东所
发表的《组织起来》一文成为中国合作运动的指导

性理论文献，文章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

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

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

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

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

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合作社的

未来就是“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

合作社”。［８］毛泽东在１９５５年所作的《关于农业合
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苏联所走过的这

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９］从建国前后十几年

毛泽东的报告中看到，毛泽东始终把苏联的集体化

视为中国合作化的楷模，１９５０年代中国的合作化运
动实际上是中国版的苏联集体化运动，这就决定，

在合作化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信用合作社，在理论起

点上既不是国际公认的合作原则，也不完全是马恩

列的合作理论，主要是斯大林的集体化理论。

　　三　制度起点：既背离国际公认合作原则又不
完全遵循马恩列合作理论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理论起点决定了它是
一种既背离了国际合作原则又不完全遵循马恩列

合作理论的特殊制度安排。

（一）背离自愿入社原则

国际公认合作原则把入社自由列为国际合作

七原则之首，马恩列合作理论反复提醒不要以暴力

剥夺方式强迫农民入社，把自愿入社视为合作社必

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对此，中国共产党曾有清楚的

认识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１９３３年苏维埃政府规定
要“使各人自愿入社，不得用强迫命令方法”。［１０］解

放战争时期，合作运动在解放区蓬勃开展，中央反

复强调“根据过去经验：第一，必须是自愿结合的，

必须严禁强迫加入；第二，必须是平等互利，等价交

换的”。［１０］建国以后到１９５３年信用合作高潮来临
之前，自愿原则仍然得到较好的坚持，１９５１年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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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就开宗明义地

规定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宗旨是“劳动人民根据自愿

两利原则，大家凑集股金，吸收存款，互通有无，以

解决社员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以发展生产改善生

活”。［１１］１９５３年农业合作运动全面展开以后，自愿
原则就遭到了破坏，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５日，毛泽东找
陈伯达、廖鲁言谈话，提出“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

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

个到两个，至多三个”，怎样才能在较短时期内达到

这个目的呢？毛泽东提出“要有数字控制，摊派下

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１２］通过数字

摊派来建合作社实际上是鼓励地方以强制命令开

展合作运动，这是对自愿的背离。１９５３年起，各地
纷纷采取强制命令迫使农民入社，有的基层干部威

胁农民“不入社就是走蒋介石道路”，有的召开全区

富农批斗大会，县委宣传部长在大会上威胁“不入

社就跟他们一样”，有的采取“熬夜”和“车轮战”办

法强迫农民入社，所谓“熬夜”就是召集农民全家老

少开会，不同意入社就不散会，所谓“车轮战”就是

今天甲去、明天乙去、后天丙去，轮流进农户家动

员，直到“同意入社”为止；有的威胁农民“不入社

不给贷款，不卖给化肥”；还有的甚至对不入社的农

民进行粗暴的打骂与捆绑。［１３］１９５５年农业合作化
高潮出现以后，在强制农民入社的同时，对农民的

最初入社股金进行了剥夺，私人股金变为农村信用

合作社的集体资产，社员称这种情况叫做“归

大堆”。

（二）背离民主管理原则

国际公认合作原则为确保社员参与合作社的

管理，特意设计了一人一票的制度安排。马恩没有

专门研究合作社的民主管理问题，列宁在《论合作

制》中讲到合作社是一种企业，意识到要用现代管

理制度管理合作社，但没有具体设计某种制度安排

来保证社员参与合作社管理。斯大林通过暴力剥

夺建立起来的合作社，不可能实现民主管理。在合

作运动高潮中普遍设立的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不

是农民自愿组合而成而是政府强制捏合的结果，在

这种信用社里，实际控制者是要么是政府基层官

员，要么是受政府支配的内部人，广大社员对信用

合作社事务既不具有知情权和参与权，也不具有决

策权。１９５８年以后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的迭次变
更，使社员完全失去了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管理权

力，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期，农村信用社成为基层政府
一个部门；１９６２－１９６８年，农村信用社又先后归中

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管理；１９６９－１９７６年，
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接管农村信用社；１９７７－１９９６
年再度先后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的

基层机构。１９５８－１９９６年差不多四十年间，农村信
用合作社的管理权力完全脱离了社员。１９９６年行
社脱钩前后，政府按国际公认合作原则来来规范农

村信用合作社，试图通过成立社员大会、理事会和

监事会来保证社员的管理权力，但因时代久远农村

信用社的产权已经模糊难辨，加之随着随着改革开

放以后农民日益富裕，对几十年前所入的微薄股金

及其收益已无多大兴趣，因而对社员大会也无多大

兴趣。作为农村信用合作社最高权力机关的社员

大会形同虚设，立基于此的理事会和监事会更不可

能反映社员的集体意志，信用社重新陷入被内部人

控制的困境之中。

（三）背离互利互助原则

无论是国际公认合作原则还是马恩列合作理

论，都认为合作社要实现社员的互利互助。但互利

以自愿为基础，因为信用合作社本身就是农民凑集

股金互相调剂资金余缺的互助组织，如果是自愿入

社，社员之间可以议定入社股金数额及股份收益，

但如果是强制入社，入社股金数额和股份收益不再

由社员议定而归信用合作社的实际控制者决定，控

制者就有可能利用权力损害社员利益，互利原则就

遭到破坏。１９５３年之前，互利原则得到了较好的坚
持，但合作化高潮来临之后，互利原则被破坏，主要

表现在信用合作社的实际控制者平调中农资金填

补贫农入社股金缺口，损害了中农利益，中农把此

种现象称之为“揩油”。对于“揩油”现象，党中央

和毛泽东没有予以坚决制止，毛泽东一方面说“揩

油问题已经发生，应当教育农民（即贫农———引者

注）不要‘揩油’”，另一方面又说“但同时应当教育

中农顾全大局，……小小的入社时不公道，也就算

了”。［１４］信用合作社社员之间的互助又是建立在自

愿和互利的基础上，如果农民是被迫与自己不愿意

合作的人合作，心中本就不满，何来互助？如果在

强制结社过程中，一部分社员损害了另一部分社员

的利益，利益受损者心中积满怨气，又怎会与损害

其利益者互助？在１９５３年之前，信用合作社基本
上按自愿原则成立，社员之间在信用社内实现了资

金上的互利互助。如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分得土地

的农民缺乏生产资金，信用合作社的信用贷款解决

农民生产上的燃眉之急，遏制了农村高利贷的剥

削，入社农民高兴地把信用合作社成为自己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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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在合作化高潮中，因自愿和互利原则被破

坏，社员之间互利也遭到破坏，特别是１９５８年人民
公社成立之后，信用合作社先后下放给人民公社和

生产大队管理，成为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一个组

成部分，信用社由群众自己的金融互助组织变成为

基层政府机关的账房，充当了社队平调、挪用社员

资金的工具，有的公社和生产大队随意挪用信用合

作社资金作为财政性开支，有的公社领导干部甚至

贪污、挥霍信用社资金，如１９５９年底全国农村信用
社的 １６亿元贷款中就有 ８亿元被干部挪用和挥
霍。［１５］信用合作社蜕变为基层政府机关之后，不可

能再发挥社员之间互助合作功能。

（四）成为实现政府政治与经济意图的工具

国际合作原则明确规定合作社“对政治和宗教

保持中立”。马恩列的合作理论赋予了合作社三大

使命：改造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建立没有剥削的

新的生产关系、通向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这些使命

要么是政治使命要么是带有政治意图的经济使命，

要实现这些使命，合作社不可能保持政治中立。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化运动坚持了马恩列的合作

观，所以，合作社的身上肩负着改造传统小生产、建

立新的生产关系、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三大使命，建

国前后党中央所发布的文件和毛泽东、刘少奇等领

导人讲话中较为充分地阐述了合作社的使命。建

国前夕，中央关于合作社经济的作用作了如下规

定：“如果没有广大的合作社作为桥梁和纽带，把小

生产者与国营经济结合起来，无产阶级领导的国

家，就无法在经济上对于千千万万散漫的小生产者

实行有力的领导”，要使小生产者按照无产阶级的

计划进行生产，“必须采用农民小生产者所能接受

的经济上的办法，才能在经济上组织领导农民小生

产者。这种经济上的办法，就是合作社”。［１６］毛泽

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

作社经济，我们就不能领导劳动人民的经济逐步地

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

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

中的领导权”。［１７］刘少奇指出“没有合作社，无产阶

级在经济上就不能领导农民，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与

农民联合，这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是一个带决定

性的问题”。［１８］由于斯大林把合作社的建立与“全

盘集体化”、“消灭富农”等同起来，这就使得斯大

林时期的合作社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受苏联集

体化运动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村信用合作

运动过程中，为了达到对农村旧势力专政的目的，

利用信用合作社对富农地主进行斗争，农村信用合

作社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党的文件和领导人关

于合作社的讲话中，处处充斥着“斗争”的字眼。如

早在１９３２年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合作社暂行
组织条例》规定“信用合作社，为便利工农群众经济

周转和借贷，以抵制私人的高利剥削”，它“由工农

群众集资组织，富农、资本家及剥削者均无权组织

和加入”。同年中央苏区财政部编印的《合作社工

作纲要》中再次强调信用合作社的“社员一定要是

非剥削的阶级成份，如工人、中农、贫农、雇农、独立

劳动者、城市贫民等，对于剥削阶级如商人、富农、

厂主、工头等绝对不准他加入”。［１９］建国后毛泽东

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

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

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２０］通过斗争创立的合

作社，本身就是农村阶级斗争的工具，被定性为“劳

动人民群众的资金互助组织”的农村信用社，非“劳

动人民”不能入社，非“劳动人民”系指地主、富农

和反革命分子。农业合作化实现之后，对入社限制

有所放松，１９５７年修改后的农村信用社章程规定
“过去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可以入社，

但“在入社后的一定时期内，没有被选举权，不得担

任社的干部”，或做“候补社员”，没有表决权和选

举权。农村信用社开展贷款业务也要划清政策界

限，社员享有贷款优先权，在资金可能的范围内，对

非社员可以发放贷款，但不放款给地主、富农和

商人。

　　四　结论与探讨

１．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土地改革是党的农村工作
的重点，为帮助分得土地的农民解决生产和生活资

金的困难，党在农村中领导农民开展信用合作，但

这个时期信用合作处在试点状态，还不构成一场全

国性的信用合作运动。试点时期的信用合作采取

的是“典型试办、取得经验、逐步推广”的办法，不仅

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可以自由入社也可以自由退

社，而且充分尊重各地条件的差异，允许各地根据

自身的实际情况试办不同形式的信用合作组织。

信用合作搞不搞，主要取决于农民的意愿，政府起

着引导而不主导、规范而不强迫的作用。试点时期

的信用合作主要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

２．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年，中国进入三大改造时期，农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来实

现，这个时期的农村信用合作成为整个国家发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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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中的一个环节。以什么方式推进，以什么速度推

进，都不再取决于农民而是政府，政府的作用由引

导变主导，规范中含有强迫。农业合作化时期的信

用合作属于典型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

迁的优点是可以快速、有效地实施制度变迁。１９５４
年２月全国第一次信用合作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
出“快马加鞭，火烧屁股”的发展口号，要求信用合

作社在整个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先行一步，一个月以

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特别提出

信用合作要“积极而又迅速地加以发展。”会后，全

国农村信用合作进入快速发展时期。１９５４年底，
全国共设立１２．６万个农村信用合作社，覆盖全国
７０％ 左右的乡镇，其中有 ９万多个信用社是秋后
三个月建立的。１９５５年 １０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
通过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确定

１９５６年的农村信用合作的方针是“积极发展信用
社，建立新社，巩固扩大老社，争取应入社的人大部

分或全部加入信用社”，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农村信用
合作进入高潮时期，至１９５６年，全国９７．５％ 的乡
建立了信用合作社，数量达１６万个，入社农户达１
亿户。［２１］在短短三年时间里，信用合作化在全国农

村普遍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的缺点是民众

意志绝对服从政府意志，甚至违背大多数民众的意

愿。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全国普遍设立的农村信

用合作社，不仅背离了自愿结社原则、违背了互利

互助原则、抛弃了民主管理原则。

在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中，初始

制度安排一旦选定，政府会不断地颁布法律法令等

正式规则来强化初始制度安排，这实际上是政府不

断地向社会发出并强化一个初始制度安排具有合

法性的信号，“合法的东西应该合理”是人们的习惯

思维，于是，人们就会认可初始制度安排的合理性，

这样一来，制度变迁就会沿着某一条路径不断地强

化初始制度安排，这就是诺思所指出的“人们过去

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通过强

制性制度变迁所设立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既不是符

合国际合作原则的合作金融组织，也不是按马恩列

合作理论组建的合作金融机构，而是一种苏联式的

集体金融组织，这便是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初始

制度选择。１９５７年农业合作化实现之后的２０多年
里（文革时期除外），政府所颁布的所有法令和所主

导管理体制变更，都是在探索如何把农村信用合作

社办成集体金融组织。１９５８年国务院颁发《关于
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

制的决定》，按照这个决定，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国家

银行基层营业所合并组成信用部，取消农村信用社

原有的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成为人民公

社的一个下属机构，人民公社是集体经济组织，作

为人民公社一部分的信用部也自然而然演变成集

体金融组织。１９６２年中国人民银行根据《银行工
作“六条”》公布实施《关于农村信用社若干问题的

规定》，将大跃进时期下放的管理权收归国家银行，

重新明确信用社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此次

调整改变了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随意挪用信用部

资金的混乱状况，但信用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性质不

但没有改变而且因中央银行的接管而更加官办化。

文革时期，信用社下放给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管

理，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信用社干部把业务管

理制度斥为“搞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拒不执行，

出现信贷“撒把”，存贷款不记账的混乱状况。这个

时期，信用社成为贫下中农管委会的账房，任意挪

用资金，不再是一个正常的金融组织。文革结束后

金融行业拨乱反正，国务院于１９７７年颁布《关于整
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明确定性“信用社

是集体金融组织，又是国家银行在农村的金融机

构”。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把信用社依然定性为集

体金融组织，１９８０年中央财经小组在研究农村信用
社工作时指出：“把信用社下放给公社办不对，搞成

‘官办’也不对，这都不是把信用社办成真正的集体

金融组织。［２２］这段话蕴含了三层意思：其一，在政

府决策层的眼中，信用社本应该是集体金融组织；

其二，下放给人民公社和收归国家银行的两种做法

都不是把信用社办成集体金融组织的有效方式；其

三，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目标是办成真正的集体金融

组织。

在１９８０年代初迅速完成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改革，农村中维系了２０多年的三级集体经济组
织———人民公社、生产大会、生产队，因土地分配到

户而很快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决策层重

新考虑信用社的改革方向，１９８４年，中共中央在
《关于 １９８４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要求：“信用社
要进行改革，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

织”。［２３］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首次以正式文件宣

布信用社的改革方向是合作金融组织，接下来的问

题是，依据何种合作理论来规范发展信用社？对外

开放使人们（包括金融学者、金融业从业者和政府

官员）的眼光纷纷投向国外，发现按国际合作原则

建立起来的信用社在国外发展得很好，于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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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原则成为１９８４年以后中国农村信用社改革的
目标。理论界和业界一直有一种误解：即认为中国

农村信用合作社在１９５７年以前是具有合作性的，
只是在１９５８年以后遭到了破坏，１９８４年之后的改
革就是恢复信用社的合作性，所以，在官方的文件

中，长期是使用“恢复”两字。本文的讨论已经清楚

地揭示，不是恢复而是以另一种合作原则来重塑信

用社。

然而，初始制度安排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决定

“重塑”将面临双重阻力。这些阻力包括：

１．１９８５年开始的城市化改革面临资金困难，
需要集中农村资金予以支持，农村信用合作社的

“抽水机”功能（即把农村资金集中起来转贷给农

业银行，再由农业银行带回城市）正好符合城市改

革的需要，政府没有很大动力把掌控于自己手中的

信用社发还给民间；

２．在社会主义国家，私营经济、合作经济、集
体经济、国有经济四种不同经济成分具有不同的政

治经济地位，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

的主体经济，合作经济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面前

低人一等，但比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则高过一头，

于是，合作向集体过渡，集体又向全民靠拢，便成为

一种必然现象和规律。作为集体金融组织的信用

社，其职工享受与银行员工相同的待遇，其负责人

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作为合作金融组织的信用社，

其职工不再享受银行员工待遇，其负责人同样也不

享受国家干部待遇，已经被内部人控制了信用社，

内部人并不希望甚至抵制把信用社办成符合国际

合作原则的信用合作社。这双重阻力再加上农民

对信用社改革的冷漠，使得１９８４年以后的历次农
村信用社改革都是无功而返，到２００３年启动的新
一轮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最终放弃了“合作”两

字，这应该是直面现实的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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